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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报销凭证序号 28726613210319

自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坪山交通运

输局

至 宝山第二工业区

至

费用合计：CNY110.00

承运人身份证号码 441424198711****** 承运人姓名 赖应* 申请日期 2021-03-19

货拉拉仅作为制作方为承运人向托运人开具本电子收款凭证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九条可作为合法凭证

托运人名称 托运人纳税人识别号

深圳市屹林达工贸有限公司 91440300358260915K

用车时间 订单编号 服务类型

2021-03-19 10:51 138271562955 运输

货物运输电子货票收款凭证

承运人收款凭证可以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税法依据:
一、 依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九条“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以下简称“应税项目”)
的，......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其支出以......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
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支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

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的起征点。”

二、起征点规定：

1、财税[2019]13号《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一、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免征增值税。”
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 增值税起征点的适用范围限于个人。增值税起征点的幅度规定如下：
（三）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

三、承运人个人参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的其他个人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